关于开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的政治建设

研究中心2019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部直属各单位，部属各高校，部机关各司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推进我部党建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全面提升党的建设工作质量，推动工业和信息化事业迈出新步伐、开创新局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课题项目管理办法》，就开展2019年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做如下通知。

  一、基本原则
   （一）思想引领，坚定信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围绕工业和信息化事业改革发展大局，针对党的建设亟需解决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推动工信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突出特色，打造品牌。通过课题研究的选题、立项、成果总结，突出工信部党的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体现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的行业特色，打通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路径，形成具有一定推广借鉴价值的党建工作品牌。
 二、项目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请对象，面向部系统内各级党组织及个人。申请人根据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围绕指南中的选题（具体见附件1《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2019年度课题指南》）自拟题目。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
（二）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组织协调能力。组建研究团队时，课题组要注意吸收相关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党务工作人员参加。

（三）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申请人作为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不能参与其他项目申报。项目参与人同年度最多可参与两个项目申报。
    （四）鼓励开展跨单位、跨学科的研究。鼓励学者之间、实际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之间开展开展联合攻关。

三、申报程序

项目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部分项目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定向委托形式进行研究。各单位本着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并重的原则，组织申报人填写《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2019年度课题申报书及活页》（附件2），同时对申报课题进行初审，将初审合格的课题汇总打包，并填写《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2019年度课题申报汇总表》（附件3），统一报工信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课题申报书》（一式一份）、《课题论证活页》（一式三份）和《课题申报汇总表》（一式一份）需在4月2日前上报电子版和纸质版，过期不予受理。
 四、立项审批

为确保评审工作公开、公正、公平进行，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对各单位推荐的课题进行形式审查，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匿名评审。批准立项的项目，下达立项通知书，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各单位需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项目负责人要认真履约，按期完成研究任务。
 五、课题管理

（一）完成时限。研究中心对立项课题实施过程管理，全面检查、督促课题的开展。为保证项目研究的实效性，立项后一般不允许延期，最终成果一般为研究报告。项目的结题报告在2019年12月底前完成。定向委托项目根据实际要求时限完成。
    （二）经费使用。课题经费专项用于开展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课题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可根据课题进展情况分阶段报销，使用规程和办法按各单位有关财务制度执行。

    （三）结题验收。结项时，提交的项目研究报告在8000字左右，需在核心期刊或省部级报纸以上公开发表论文1篇以上（成果须署名“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12月份，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立项课题完成情况进行验收，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四）成果运用。在部内公开优秀项目目录并进行成果汇编，将总结推广，并以适当方式向国家相关部门报送推荐。
 联系人：全家悦 010-66017880  15313848051
 王莹010-68205862   

     邮箱：quanjiayue710062@126.com 
 地址：北京西长安街1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党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家悦）收。邮编：100804。建议使用EMS快递。
附件：1.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2019年度课题指南

  2.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2019年度课题申报书及活页

  3.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2019年度课题申报汇总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代章）

                             2019 年 3 月 14 日

